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2022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56.7亿元，增

长19.9%（扣除体制调整等因素后同口径对比增长7.4%），

税比78.8%。

其中：税收收入44.7亿元，增长29%，扣除市区财政体

制调整、省与市县财政体制调整增加市级税收等因素后，

同口径对比增长6.6%；非税收入12亿元。

二、上级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中央补助收入91.1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9.2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1.6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0.3亿元。

具体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9.2亿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1.2亿元，消

费税税收返还2.2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0.6亿元，成品油税费

改革税收返还2.1亿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3.1亿

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1.6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20.1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9亿元，结算

补助4亿元，固定数额补助5.2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0.5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亿元，欠发达地区转移

支付0.4亿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0.5亿元，教



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1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3.1亿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亿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3.2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共同事权转移支付0.2亿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0.4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0.31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0.01亿元，农林水发展0.3亿元。

三、市级上解收入情况

按照现行省与市县财政体制，市级上解收入为18.2亿元。

主要项目是：

1.体制结算上解0.6亿元，为基数性上解。

2.固定结算上解6.22亿元，主要是市县法院检察院上划上

解2.3亿元，税务部门经费上解0.02亿元，工商质检药监下

划上解0.2亿元，省辖市环境监测机构上划上解0.4亿元，教

育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上解0.6亿元、医疗卫生

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上解2.7亿元。

3.市县收入增量分成上解5.4亿元。

4.其他上解5.98亿元。

四、其他收入项目情况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6 亿元。



一、市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3亿元，主要支出项目情况

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5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4.03亿元，

教育支出18.86亿元，科学技术支出1.66亿元，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 1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9亿元，卫

生健康支出8.15亿元，农林水支出5.5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3.18亿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0.45亿元，住房保障支

出 2.4亿元，预备费2亿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9 亿元。

二、补助市县支出情况

补助市县支出31.9亿元，其中：返还性支出3亿元，一

般性转移支付支出28.6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0.3亿元。

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支出3亿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0.8亿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0.2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0.2亿元，成品油

税费改革税收返还0.1亿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1.7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28.6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9.9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9亿元，结算

补助-0.8亿元，固定数额补助3.4亿元，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0.5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0.5亿元，欠发达

地区转移支付0.4亿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2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1亿元，农林水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9亿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1.5亿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0.1亿元。

3.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市县支出0.24亿元，其中：农林水

发展类0.24亿元。



汇总市本级部门预算，2022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410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用126万元；公务接待费 1206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2307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461万元。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收入预算 94.7 亿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1

亿元，下降 17.6%。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90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5亿元，污水处

理费0.5亿元，收益专项债对应项目专项收入2.7亿元。

二、中央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0.6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0.3亿元，交

通运输0.2亿元，其他支出0.1亿元。

三、其他收入项目情况

上年结转 27.7 亿元。



2022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 94.7 亿元，其

中：市本级支出 34.7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6亿元，安

排对下转移支付54亿元。市本级支出安排的主要项目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4.8亿元，主要

用 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等。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1.5亿元，用于新增管网建

设及市政基础设施维护等。

3.污水处理费支出0.5亿元，用于支付PPP项目政府付费

等。

4.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5.2亿元。

5.收益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安排2.7亿元。用于对应收益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本级安排的转移支付项目主要有：

1.宛城区土地出让收入返还13亿元；

2.卧龙区土地出让收入返还10亿元；

3.示范区土地出让收入返还25亿元；

4.高新区土地出让收入返还6亿元。



一、编制要求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综

合平衡、确保重点，统筹财力、调动引导，以支促收、收支

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为市直各部门、机构、

单位和政府管理的社会团体利用国有资产投资兴办的国有

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

化管理事业单位。国有资本收益具体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企

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规定上缴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上缴的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

根据 2021 年我市国有企业经营状况，预计 2022 年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2.6亿元，其中：市本级本年

收入2.6 亿元。

三、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22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2.6亿元，作为

注入各类基金的资金和支持企业发展的资金。未安排对下转

移支付资金。



一、编制原则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

编制的总体原则是“统筹兼顾、收支平衡”。根据各项社会

保险统筹模式特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照 “略有结余”

的原则编制；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按照“以支定

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编报范围

2022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企业

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

金。

三、收支预算编制情况

2022年市级社保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77.6亿元，其中财

政补贴收入74.5亿元；支出预算安排160.3亿元。

预计2022年当年收支结余17.3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01.7亿元。各项社保基金收支预算安排如下：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56.9亿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19.7亿元；支出预算安排55.9

亿元。预计当年收支结余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4.4亿元。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

入预算安排34.5亿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0.3亿元；支出预

算安排25.8亿元。预计当年收支结余8.7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46.6亿元。

（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82.1

亿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54.5亿元；支出预算安排70.7亿元。

预计当年收支结余11.4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9.8亿元。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7亿元；支出预

算安排1.6亿元。预计当年收支结余0.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0.8亿元。

（五）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2.4亿元；支出预

算安排6.3亿元，其中按照省级统筹要求上解省级支出5.4亿

元。预计当年收支结余-3.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0.1亿元。


